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 

 

编制说明 

 

 

 

国家标准项目名称：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         

国家标准项目编号：      20190617-T-466                          

送审国家标准名称：                                             

（此栏送审时填写） 

报批国家标准名称：                                             

（此栏报批时填写） 

承担单位：           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当前阶段：  征求意见         □送审稿审查       □报批稿报批  

 

 

编制时间：       2020 年 9 月        

 
 





一、 工作简况 

1、 背景 

2016 年 9 月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下发了《关于开展

现行测绘地理信息国家标准自评估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就全国地理信

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的现行国家标准开展自评估工作。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号 GB/T 21740-2008)自

发布到目前已有 10 余年，在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工

作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中规定，

国家标准实施 5 年需进行标准复审评估工作。结合当前基础地理信息城市

数据库建设与应用情况，此次标准自评估中《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

设规范》被评定为继续有效。 

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

通知》（国标委发〔2019〕11 号）要求，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下发了《关于下达 5 项地理信息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及编报实施方案

的通知》（SAC/TC230/SEC [2019]5 号），其中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

据库建设规范》，其国家标准计划号为 20190617-T-466，自然资源部（测

绘地理）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自然资源部（测绘地理）。标准主要

起草单位包括：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建

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星际空间（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

测绘设计研究院、深圳市规划国土房产信息中心（深圳市空间地理信息中

心、上海市测绘院、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宁波市测

绘设计研究院、陕西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广州长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 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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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诸如数字表面模型、实景三维、街景

等一大批采用新技术、新方法生产的新型成果集中显现。实际应用中，这

些成果为城市的规划、管理、发展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成为了当

今基础地理信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行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

规范标准制定于 2000 年初，当时所涵盖的数据主要还是当时的 4D 产品，

缺乏当前主流的数据内容，标准的适用性大打折扣，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

工作需求。为了使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满足当前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的要求，需要修订原有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将原标准与

当前发生变化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以满足工作现状，提升标准适用性。

同时根据国家标准管理的要求：国家标准的标龄应在 5 年之内，有必要对

该标准进行修订。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主编单位）：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

计院、星际空间（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深

圳市规划国土房产信息中心（深圳市空间地理信息中心、上海市测绘院、

西安市勘察测绘院、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宁波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陕西

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武汉市国土资源

和规划信息中心、广州长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暂略 

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准后，主编单位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明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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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员，按照地标委要求编写完成了标准修订实施方案。 

2）起草阶段 

2019 年 4 月-12 月，课题组广泛收集了相关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积

极讨论，起草了修订大纲。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课题组先后对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上海

市测绘院、宁波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主要

了解了现阶段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内容的建设现状、新型基础测绘试

点情况和相关技术手段等内容。 

2020 年 2 月-2020 年 4 月，受新冠肺炎影响，课题组采用函调的方式

完成了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贵州省自然资源

厅、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等 42 家相关单位的调研工作，涵盖 3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和 5 个计划单列市。收到 17 个省、直辖市，4 个计划单列

市的建议反馈单位 27 家。未反馈单位 15 家。 

2020 年 5 月-2020 年 6 月，课题组针对调研反馈的内容，完成了标准

草案的修编工作。 

2020 年 6 月 29 日，受疫情影响，课题组召开了修订研讨（项目启动）

视频会，对标准的内容、修订原则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 

2020 年 7 月-8 月，主编单位根据编写组起草的章节初稿进行统稿形成

了新一版的标准草案。 

2020 年 9 月 8 日，课题组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标准修订研讨会，对标

准的修订方向、技术要点、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并逐章节进行深入

讨论。各参编单位依据会议确定的内容，各自修改相应章节的内容。 

2020 年 9 月下旬，主编单位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征求课题组全体成员对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9 月底，在分析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主编单位

经进一步完善、协调形成《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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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1） 衔接性原则 

当前，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正在起步试点阶段，相关标准如《地理

实体基本规范》《地理实体空间身份编码规则》《地理实体分类、实施、派

生与关系处理要求技术规范》《国家、省、市县地理实体分级测绘规范》《地

理实体基础时空数据库生产技术规程》《地理实体建库技术规程》《地理实

体产品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等正在编制或逐步健全完善。 

为确保现有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工作有序进行，打好向新型

基础测绘地理实体时空数据库转换的基础工作，课题组在充分调研分析的

基础上将新型基础测绘地理实体时空数据库所需的新型数据内容纳入到本

次标准的修订内容中，并更新相关引用标准、调整修改与现状不同的章节

内容，为日后的数据库升级转换工作打下良好的数据基础，为地理实体时

空数据库建设提供可靠有效的数据支撑。 

2） 适用性原则 

原标准已经发布实施 10 余年，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库的数据内

容和需求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城市数据

库建库需要，增加了数字表面模型数据、地名与地址数据、城市三维模型

数据、实景三维模型数据、街景数据、其他数据等相关内容，并对数据库

建库流程、相关规范性引用标准和其他技术内容等进行了修改完善。以提

高标准的适用性。 

3）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和借鉴国内有关基础测绘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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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同时充分调研了解并征求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库需求、

经验和相关意见，参编单位包括了多家城市数据库建库和应用单位。标准

编制过程中充分吸纳相关方面的诉求和意见，对标准条文逐条进行修改完

善，以确保标准所涉及到的具体要求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成熟的技术支撑，

编制的条款都有科学的依据和出处。 

4） 稳定性原则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库及其应用涉及数据生产、应用等多个方

面。标准修订过程中，对于数据库适用的内容和要求予以保留，主要补充

城市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新增的数据内容及其要求，修正完善上一版中不适

用或变化的内容，以保持标准的相对稳定性，更好地发挥标准的指导作用。 

5） 规范性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2、 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 版）等法律法规和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基

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数据组织及文件命名规则》（CH/T 9012）《三维地理

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CH/T 9017）、《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质量检

查与验收》（CH/T 9024）、《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GB/T 9361）、《基础地

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GB/T 

17798）、《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数字测

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1 部分：1:5 00 1:1 000 1:2 000 比例尺》（GB/T 20258.1）、《基础地理信

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 部分：1:5 000 1:10 000 比例尺》（GB/T 20258.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3 部分：1:25 000 1:50 000 1: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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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GB/T 20258.3）、《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

则》（GB/T 23705）、《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GB/T 33453-2016）、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等技术标准，并结合基础地理信息城市

数据库建设现状、技术发展趋势、行业的应用需求等进行编制。 

三、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的基本要求、建设流程、

数据内容及质量要求、数据组织以及数据库的设计、构建、集成、测试与

验收、运行与维护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 

2、 修订的技术内容 

1）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的要求，对本标准进行了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主要

调整的内容包括标准的结构、要素的表达、编排格式等体例上的内

容，使其符合最新版 GB/T 1.1 的要求。 

2） 修订的主要内容 

在标准内容上重点突出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特点的数据内容。强

化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内容和组织形式，弱化了原有通用性

的数据库设计。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新增内容 

a) 增加了“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0258.1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1部分：1:5 00 1:1 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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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比例尺”、“GB/T 20258.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 部

分：1:5 000 1:10 000 比例尺”、“GB/T 20258.3  基础地理信息要

素数据字典 第 3 部分：1:25 000 1:50 000 1:100 000 比例尺”、“GB/T 

23705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GB/T 

33453-2016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CH/T 9012  基础地

理信息数字成果 数据组织及文件命名规则”、“CH/T 9017  三维地

理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CH/T 9024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

质量检查与验收”等标准规范的引用（见第 2 章）； 

b) 增加了术语“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见 3.2）； 

c) 增加了“空间参考系要求”（见 6.2.2）； 

d) 增加了新章节“建设流程”、“数据组织”（见第 5 章、第 7 章）； 

e) 增加了城市新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产品“数字表面模型数据”、

“实景三维模型数据”和“街景数据”。基于现阶段新型基础测绘地

理实体时空数据库的基本数据内容，增加了上述三种数据产品，为

后续新型基础测绘地理实体时空数据库建设工作提供数据支撑（见

6.1.5、6.1.8、6.1.9）。 

f) 增加了条“数据时序”（见 8.5.2）； 

（2）更改的内容 

a) 去除了引用标准的年代号；将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改

为“数据中心设计规范”；（见第 2 章，2008 版的第 2章）； 

b) 修改了术语“基础地理信息”的定义（见 3.1，2008 版的 3.1）； 

c) 将术语“数据库系统集成”改为“数据库集成”（见 3.3，2008

版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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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总体要求与工作流程”改为“基本要求”（见第 4 章，2008

版的第 4 章）； 

e) 修改了“空间参考系”的有关规定（见 4.2，2008 年版的 4.2）； 

f) 将“总体要求与工作流程”中的“数据质量要求”修改移至“数

据内容及质量要求”中，并对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见 6.2，2008

年版的 4.6）； 

g) 修改了数据库建设流程图（见第 5 章，2008 年版的 4.9）； 

h) 将“数据内容”修改为“数据内容及质量要求”（见第 6 章，2008

年版的第 5 章）； 

i) 将“数字矢量地图数据”拆分为“大地控制测量数据”和“数字

线划图数据”，并对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删除了相关描述性内容（见

6.1.1、6.1.2，2008 版的 5.2.1）； 

j) 将“地名与地址数据”、“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其他数据”从“扩

展数据”中移出（见 6.1.6、6.1.7、6.1.10，2008 版 5.3.1、5.3.3、

5.3.5）； 

k) 将“数据库系统设计”改为“数据库设计”（见第 8 章，2008 版

第 6 章）； 

l) 弱化了“物理设计”内容（见 8.6，2008 版 6.6）； 

m) 合并了“系统安全”、“安全保密措施”为“系统安全保密”（见

8.7.2，2008 版的 6.7.2、6.7.3）； 

n) “设计书要求”引用了相关标准（见 8.8，2008 版 6.8）； 

o) 对“数据建库”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见第 9 章，2008 版第 7 章）； 

p) 将“数据库系统集成”改为“系统开发与数据库集成”（见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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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2008 版第 8章）； 

q) 将“数据库模式创建”改为“数据库库体创建”并移至“数据处

理后检查”之后（见 9.5，2008 版 7.3）； 

r) 将“数据入库检查”改为“数据入库前检查”，并更新了相关内

容（见 9.2，2008版 7.4）； 

s) 将“入库数据处理质量要求”改为“数据处理后检查”并从“数

据处理”中移出（见 9.4，2008 版 7.5.1）； 

t) “数据库系统集成”改为“系统开发与数据库集成”（见第 10 章，

2008 版第 8 章）； 

u) 将“功能实现与集成”改为“系统功能开发与集成”并修改相关

内容（见 10.1，2008 版 8.3）； 

v) 将“软硬件集成”内容分为了“服务器、存储系统集成”、“网络

系统集成”和“软件系统集成”三个部分（见 10.3，2008 版 8.1）； 

w) 将“数据库系统测试”改为“数据库测试”并将内容改为引用 GB/T 

33453-2016 第 9章的规定（见 11.1，2008 版 9.1）； 

x) 将“安全保障与运行维护”改为“运行与维护”（见第 12 章，2008

版第 10 章）； 

y) 将“数据库系统管理制度”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移至“基本要

求”中（见 12.1.3，2008 版 10.2）； 

z) 将“数据维护”改为“数据更新”（见 12.2，2008 版 10.4）； 

aa) 将“附录 B”改为“附录 A”（见附录 A，2008 版附录 B）; 

bb) 将“矢量地形数据集成方式示例”改为“数字线划图数据集成

方式示例” （见 A.1，2008 版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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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除的内容 

a)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CH/T 1005-2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数据文件命名规则（2008 版第 2 章）； 

b) 删除了术语“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2008 版 3.2）； 

c) 删除了“数据内容”（2008 版 4.4）； 

d) 删除了“数据库数据质量保真要求”、“数据库数据质量保真措施”、

“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库系统基本功能”、“工作流程”（2008 版

4.6.7、4.6.8、4.6.9、4.8、4.9）； 

e) 删除了“数据组成”（2008 版 5.1）； 

f) 删除了“扩展数据”（2008 版 5.3）； 

g) 删除了“地籍数据”（2008 版 5.3.2）； 

h) 删除了“数字栅格地图数据” （2008 版 5.3.4）； 

i) 删除了“要素数据字典”（2008 版 5.5）； 

j) 删除了“数字矢量地图数据的组织” （2008 版 6.5.3）； 

k) 删除了“数字栅格地图数据的组织”（2008 版 6.5.6）； 

l) 删除了“其他数据的组织与关联” （2008 版 6.5.7）； 

m) 删除了“建库流程”（2008 版 7.1）； 

n) 删除了“技术与质量管理”（2008 版第 11 章）； 

o) 删除了“数据建库过程质量控制”（2008 版附录 A）； 

p) 删除了“空间索引建立”（2008 版 B.1）； 

q) 删除了“数据集成方式示例”的悬置段（2008 版 B.2）。 

二、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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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无。 

三、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在制定过程中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 年 4 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确定相关内容。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测绘法》、《基础测绘条例》等法律法规。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保持

了与现有相关行业标准在基本要求上的一致性。 

四、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五、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六、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一是建议举行标准宣贯培训，讲解标准修订思路

及内容变化，做好标准的宣传普及工作。二是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

术问题，做好贯标记录，进行长期监督，并及时反馈问题至自然资源部测

绘标准化研究所。 

七、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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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